
  该案例引出了网络二手交易平台

退换货规则的问题。 针对网络购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明确了经营者采用网络 、 电视 、 电

话、 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 消费者有

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 且

无需说明理由， 但消费者定作的； 鲜

活易腐的； 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

的音像制品、 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

品； 交付的报纸、 期刊除外。

司法实践中， 二手交易平台经营

者与普通用户的区分标准在于是否

“以营利为目的”。

二手交易平台的普通用户出售物

品的目的是处置自有闲置物品， 一般

是折价出售， 物品交易价格比市场价

低 ， 且出售的频率不高 ， 交易量有

限。 二手交易平台的经营者则是在成

本价上加价出售、 批量销售， 销售行

为有明显的营利性质。 现实中， 越来

越多的商家利用二手交易平台批量销

售全新产品、 通过链接跳转售卖， 企

图利用二手交易平台掩盖其经营者身

份， 进而规避法律责任。

金山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件

时 ， 并未拘泥于二手交易平台的性

质， 而是从出卖人所售商品的性质、

来源、 数量、 价格、 频率以及是否有

其他销售渠道、 收入来源等情况综合

认定出卖人符合经营者 “以营利为目

的” 的本质特征， 进而适用了网络购

物 “七天无理由退货” 制度。

消费者在二手商品交易中， 在网

络二手交易平台上 ， 对于二手商品

的新旧成色 、 瑕疵程度 、 磨损状态

只能依赖卖家的描述 ， 极有可能导

致买家对于购买到的商品不满意 ，

要求退货的情况出现。 此种情形下，

法院应在全面认定事实基础上， 厘清

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进而作出裁

判。

为避免产生纠纷， 卖家在二手商

品交付前， 应向买家如实说明商品实

时状况， 同时要妥善保管商品， 确保

交付前的商品与其描述相符， 否则，

卖家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消费者在二手商品交易中应避免

盲目贪图便宜或轻信他人， 要注意卖

家过往交易情况、 信誉评价等信息，

评估卖家可靠性 。 针对负面评价较

多、 出售商品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的

卖家， 要提高甄别能力， 谨慎交易。

网络二手商品交易平台应采取措

施保障消费者权益。 建立畅通投诉通

道， 及时处理消费者投诉并按时回访

纠纷处理结果； 提高二手商品卖家入

驻平台审核标准， 规范审核流程， 严

格管理平台商家， 通过诚信评价机制

等方式， 对违法违规用户进行平台公

示名单、 封号等处罚。

【法官说法】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周文

物美价廉的二手商品越来越多受到

消费者青睐， 但如果商品不满意， 消费

者能否七天无理由退货呢？ 吴先生在某

网络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刘先生出售的

宠物用品， 后发现该宠物用品存在质量

问题， 于是在线申请退货退款。 平台支

持了吴先生的诉求， 吴先生收到退款。

但是， 刘先生认为其在二手交易平台销

售的物品不应适用网络购物七天无理由

退货制度， 于是诉至法院， 要求吴先生

返还其货款。

法院审理认为， 该案争议焦点是刘

先生的销售行为是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

货制度。

虽然人们可以通过网络二手交易平

台处置闲置物品， 但随着平台用户增

多， 存在大量在平台注册专门从事二手

交易或新品交易的用户。

原告刘先生向法院提交了案涉产品

的进货发票及进口货物报关单等证据，

经法院审理查明， 刘先生是在向案外人

批量购买产品后， 再加价出售， 刘先生

出售案涉产品的行为具有营利性质。 结

合原告刘先生在该二手交易平台短期内

多次出售宠物商品， 综合出售商品的性

质、 来源、 数量、 价格等情况， 法院认

定原告刘先生的出售行为已超出一般二

手平台用户转让、 处置闲置物品的合理

范围， 故法院认定原告刘先生是借助网

络平台销售商品的经营者， 其销售行为

应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制度， 最终

法院判决驳回刘先生的诉讼请求。

刘先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

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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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陈颖婷

年轻的女租客在出租屋内死于一场火灾， 但对她的死

亡原因， 家属和房东的说法大相径庭。 家属认为出租屋是

违建， 存安全隐患； 房东却表示失火时女子将门反锁， 抗

拒施救， 故意轻生。 到底谁该为女子的死负责？ 日前， 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释法
网购二手商品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法院支持，卖家被判返还货款

租客在出租屋内被烧死，谁负责
是意外还是轻生？ 法院作出一审裁决

  原告： 出租屋存安全

隐患酿惨剧

小灵（化名） 和丈夫是外来务工

人员， 他们租住在浦东的一处农宅

中。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小灵的房

内着火， 最终导致屋内的小灵被烧身

亡。

小灵的家人表示， 出租屋属于临

时搭建的违法建筑， 不符合消防、 治

安、 防灾、 卫生等方面的标准和要

求， 不满足对外出租的条件。 出租人

违反法律规定将房屋出租， 且在出租

过程中未能定期检查， 排除屋内消防

安全隐患，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对

事故的发生具有严重过错。 事故发生

后， 他们多次联系房东协商赔偿事

宜， 但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为此他们

将房东夫妇告上法院， 要求赔偿丧葬

费、 死亡赔偿金、 被扶养人生活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 鉴定费、 律师费等

合计 280 余万元。

被告： 没有电器短路，

推测放火自杀

房东杨先生和刘女士夫妇表示，

经相关部门调查、 勘验， 没有证据证

明房东对死者的死亡应承担责任。 出

租给死者房屋连间 （自建彩钢顶附属

平房） 已有两年多， 事发时间很早，

很多人还没起床。 刘女士发现烟味后

到出租房处， 从窗户看到里面有火

苗， 小灵在床上哭。 “我叫她出来，

她不应， 也不采取自救措施。” 刘女

士表示， 她欲开门营救， 发现屋内插

销插死， 估计是小灵在丈夫上班后，

她自己起来反锁了门。 刘女士认为虽

然房外过道配有灭火器， 但死者不自

救的情况下， 不能强求房东拿灭火器

去灭火。

刘女士还指出， 火灾现场， 有一

把菜刀放在床头柜上， 很可疑， 不符

合常理。 勘验中也发现床头柜有打火

机金属外壳。 公安机关鉴定报告排除

他杀， 勘验笔录认为电气设备没有短

路， 故房东有理由推测， 是小灵用菜

刀自杀不成后， 用打火机放火自杀。

法院： 三个“关键词”

皆不能证明自杀

法院审理后认为， 对于小灵死

亡， 经过公安机关调查， 仅排除他杀事

项。 该案火灾原因， 通过公安消防部门

调查， 无明确火灾原因的确定。 该案双

方争议最大焦点为“小灵是否放火自

杀”。 该案疑点主要涉及“事发前小灵认

为有人要打她”“女房东到房前发现小灵

在哭且门插销反锁”“床头柜菜刀”“三个

打火机防风罩”这些关键情况。

法院表示， “事发前小灵认为有人

要打她” 的情节不足以与火灾、 自杀相

关联。 “刘女士到房前发现小灵在哭且

门插销反锁” 的情节是刘女士单方陈

述， 无充分旁证予以佐证。 根据鉴定报

告， 未发现菜刀柄存在死者 DNA 常染

色体， 因此， 以菜刀自杀关联性较小。

“三个打火机防风罩” 的发现符合抽烟

家庭中存在打火机的常态。 因此， 上述

关键情况仅对“小灵放火自杀” 构成怀

疑， 但不足以证明小灵放火自杀是事

实。

法院认为， 该案火灾的起因无非两

种， 一种是人为因素留火种 （包括放

火）， 若此为真， 租客自己应承担全部

责任。 一种是电气线路故障出现火花引

燃旁边的可燃物， 若此为真， 房东、 房

客均应承担相应责任。 理由是， 两被告

是夫妻， 是共有出租房屋的提供者， 应

保证电气线路的安全， 若本身的电气线

路故障是引发火灾的原因之一， 则其应

承担相应责任。 在引发大火的后果上，

被告将没有配备足够消防设施的房屋出

租， 安全保障不足， 应承担相应责任。

在起火后的及时救助上（出租方对承租

方基于租赁关系存在救助义务）， 即便

两被告认为的房屋外走道处配有灭火器

为真实， 但刘女士自认到现场时火并不

很大， 但其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砸门

窗、 喷灭火行为， 故出租方应承担救助

不力的责任。 死者以及丈夫明知房屋是

简易房， 未配备足够消防设施 （应当知

晓消防隐患） 仍旧租赁使用， 同时， 使

用者对可燃物的不当放置也是引发大火

的原因之一， 故死者应自担相应责任。

因此， 不论起火具体原因如何， 起

火后自救是自己对生命安全应尽的义

务， 在火势不大、 简易房逃生无重大障

碍的情况下， 小灵未尽到自救， 应自担

部分责任。 火灾的具体原因已不可能复

原， 法院根据较高盖然性证明标准确实

相关事实， 根据不同原因力大小， 确定

小灵对自己的死亡负有较大责任， 酌情

确定对小灵的合理损失， 房东夫妇共同

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火灾时房屋使用

者自担 80%的责任。

关键区分标准在是否“以营利为目的”


